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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李 子 榮 先 生 的 提 問  

 
 由 於 出 現 不 同 意 見 ， 連 接 港 鐵 沙 田 站 、 新 城 市 中 央 廣

場 及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的 行 人 天 橋 工 程 項 目 一 直 處 於 膠 着 狀

態 ， 令 不 少 市 民 感 到 既 焦 急 又 失 望 。 該 項 目 前 後 經 歷 十 多

年 依 然 毫 無 進 展 ， 本 人 感 到 非 常 失 望 ， 數 以 萬 計 市 民 每 天

要 日 曬 雨 淋，經 過 狹 窄 的 行 人 路，行 走 大 斜 路，路 徑 迂 迴 ，

還 要 橫 過 繁 忙 的 馬 路 ， 閃 避 突 然 駛 出 的 汽 車 ， 可 謂 驚 險 。

為 此 本 人 四 月 至 五 月 間 在 港 鐵 沙 田 站 附 近 發 動 簽 名 運 動

及 進 行 問 卷 調 查 ， 收 集 市 民 意 見 ， 一 如 所 料 ， 超 過 八 成 市

民 對 建 橋 的 訴 求 極 為 強 烈 。 我 們 共 收 集 了 超 過 8 0 0 0 名 市

民 的 簽 名 ， 反 映 事 件 的 迫 切 性 。  

 
 提 問 ：  

 
( a )  文 件 顯 示 新 鴻 基 地 產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( 發 展 商 ) 曾

經 表 示 願 意 承 擔 該 項 建 橋 工 程 ， 而 按 照 程 序 ， 發

展 商 須 向 政 府 補 地 價。請 問 發 展 商 是 否 有 計 劃 補

地 價 ？ 其 他 相 關 程 序 的 進 展 如 何 ？  

 
( b )  路 政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有 否 與 發 展 商 磋 商 補 地 價 的

細 節 ？  

 
( c )  若 無 跡 象 顯 示 發 展 商 有 意 啟 動 建 橋 所 需 程 序，路

政 署 及 運 輸 署 如 何 處 理 ? 有 否 設 定 期 限 ？  

 
( d )  就 建 橋 事 宜 訂 出 明 確 的 處 理 方 案 前，路 政 署 及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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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 署 有 何 中 短 期 改 善 措 施 應 付 行 人 路 現 時 惡 劣

的 情 況 ？  

 
 請 發 展 商 、 路 政 署 、 運 輸 署 、 地 政 總 署 及 相 關 部 門 出

席 解 答 。  

 
路 政 署 及 運 輸 署 的 聯 合 回 覆  

 
( a )  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，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的 擴

大 會 議 一 致 通 過 支 持 天 橋 計 劃 。 於 同 年 九 月 ， 路 政 署 聯 同

運 輸 署、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康 文 署 在 沙 田 鄉 事 委 員 會 進 行

了 一 次 村 民 諮 詢 。 同 期 間 ， 政 府 部 門 繼 續 與 發 展 商 磋 商 天

橋 計 劃 的 可 行 性 及 細 節 、 所 需 承 擔 開 支 ， 以 及 相 關 發 展 合

作 條 款 等 ， 在 這 方 面 ， 我 們 正 等 待 發 展 商 依 據 政 府 所 需 要

的 程 序 ， 確 認 參 與 計 劃 的 意 向 。  

 

( c )   若 發 展 商 決 定 不 出 資 推 行 該 天 橋 計 劃，政 府 會 以 一 般

公 共 工 程 項 目 形 式 推 行 有 關 道 路 改 善 計 劃，屆 時 政 府 會 重

新 檢 視 現 有 走 線 及 整 個 計 劃 概 念。工 程 的 時 間 表 則 會 按 照

現 行 一 般 公 共 工 程 項 目 的 優 先 次 序 決 定。由 於 政 府 已 經 著

手 研 究 一 些 小 型 改 善 措 施，暫 時 未 有 需 要 為 發 展 商 的 回 應

設 定 期 限 。  

 

( d )  在 未 有 明 確 的 推 行 方 案 前 ， 路 政 署 會 繼 續 為 現 時 的 行

人 路 作 出 保 養 維 修 ， 維 持 安 全 的 步 行 環 境 ， 運 輸 署 則 會 持

續 地 研 究 改 善 現 時 的 行 人 設 施。例 如 由 排 頭 村 前 空 地 進 出

排 頭 街 的 路 口 ， 運 輸 署 和 路 政 署 已 訂 出 初 步 改 善 設 計 ， 待

徵 詢 有 關 部 門 和 附 近 居 民 的 意 見 後 ， 便 會 展 開 工 程 。 其 他

在 考 慮 中 的 改 善 計 劃 包 括 將 現 時 在 排 頭 街 的 行 人 過 路 處

向 西 移 離 路 口 ， 從 而 提 升 橫 過 排 頭 街 的 行 人 安 全 ， 亦 會 研

究 在 行 人 斜 道 旁 加 建 升 降 機 的 可 行 性 。  

 
沙 田 地 政 處 的 回 覆  

 
( a ) 及 ( b ) 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， 地 政 處 沒 有 收 到 有 關 的 發 展 商 提

交 契 約 修 訂 的 申 請。如 接 獲 申 請，本 處 會 按 既 定 程 序 處 理。  

 （二）



 （三）

新 鴻 基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的 回 覆  

 
 本 公 司 一 向 熱 心 參 與 社 區 建 設 ， 以 回 饋 社 會 ， 盡 企 業

公 民 責 任 。 沙 田 中 央 廣 場 入 伙 至 今 已 逾 十 五 年 ， 興 建 行 人

天 橋 連 接 港 鐵 沙 田 地 鐵 站、新 城 市 中 央 廣 場 至 沙 田 政 府 合

署 乃 社 區 多 年 來 的 訴 求 。  
 

 有 關 天 橋 工 程 討 論 多 年 仍 未 落 實 ， 建 造 費 已 倍 增 ； 惟

基 於 市 民 意 見 ， 本 公 司 現 階 段 仍 願 意 以 捐 贈 者 的 角 色 ， 承

擔 此 政 府 工 程 之 建 築 費 用 。  

 
 本 公 司 希 望 項 目 能 早 日 落 實 ， 以 免 一 再 拖 延 ， 令 工 程

造 價 可 能 超 出 我 們 可 承 擔 之 範 圍，而 前 往 政 府 合 署 的 市 民

則 繼 續 飽 受 日 曬 雨 淋 之 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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